
附件7
工作经历证明（第二批）
姓名：
性别：
出生年月：
身份证号：
工作经历：（自参加工作时起至2021年8月31日）     年
   月至     年   月在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职专、技校、高等院校及其他）担任         （学科）教学。
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在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），办学规模为      个教学班，担任           职务（幼儿园：中层管理干部、副园长、园长、书记；小学：副校长、校长、书记；初中：副校长、校长、书记）。
特此证明，情况属实。
注：
1.工作经历证明需在符合报考岗位条件的对应学段后划“√”；
2.如执教单位为九年一贯制学校需在工作经历证明中注明；
3.如原工作单位现已撤并，需出具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证明；
4.如工作经历证明时间为几所学校所累加，需分段出具证明，并分别对应加盖单位公章；
单位签章：
2021年   月 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
